
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

序号 任务名称 检查主体 责任部门 制定任务依据 任务类型 检查类型

是否采用

双随机方
式

检查方式
检查单编

号
检查层级

任务日期
自

任务日期
至

是否涉企 检查对象
安全类检

查
检查对象

基数
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

计划现场
检查次数

计划非现

场检查次
数

单次检查
周期

1

社会救助对

象的日常检
查任务（现

场）

北京市丰
台区民政

局

组织人事
科

《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和低收入家庭救

助审核确认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（监管
检查）市、区民政部门应当完善监督管

理制度，加强对低保、低收入家庭救助

工作的监督检查，每年随机选取一定数
量的救助家庭，查看程序是否规范、认

定是否准确、档案是否齐全，发现问题

及时纠正。区民政部门每月还应重点监
督检查新增和退出救助对象审核确认 、

资金发放、近亲属备案及审核确认文书

出具等情况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京民政〔
2024〕41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2026-12-

31
否 救助对象 否 9136 0.04% 一年1次 4 0 0.5天

2

社会救助对

象的日常检

查任务（非
现场）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
局

组织人事

科

《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和低收入家庭救
助审核确认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（监管

检查）市、区民政部门应当完善监督管

理制度，加强对低保、低收入家庭救助
工作的监督检查，每年随机选取一定数

量的救助家庭，查看程序是否规范、认

定是否准确、档案是否齐全，发现问题
及时纠正。区民政部门每月还应重点监

督检查新增和退出救助对象审核确认 、

资金发放、近亲属备案及审核确认文书
出具等情况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
非现场检

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42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 救助对象 否 9136 3.28% 一年1次 0 300 0.5天

3

对未经批准

开展殡仪服

务的日常检
查任务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局

社会事务

科

《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：开

展殡仪服务业务，应当经区民政部门批
准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33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是

殡仪服务

公司、自

然人、个
体工商户

等

否
不特定主

体
0 一年1次 1 0 1天

4

对非法殡葬

设施的日常
检查任务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局

社会事务
科

《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第六条：殡仪
馆、火葬场、骨灰堂、殡仪服务站等殡

葬设施的规划、建设，依照国家有关规

定执行。第十八条：本市严格控制公墓
的建立。

远郊乡、镇、村建立为本地村民提供骨

灰安葬的公益性公墓，应当报区民政局
批准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36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2026-12-

31
是

非法公墓

运营公司
、自然人

等

是
不特定主

体
0 一年1次 1 0 1天

5

对公益性公

墓的日常检

查任务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事务

科

《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：

公益性公墓的管理者不得利用公益性公

墓从事经营活动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45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

公益性公

墓
是 3 100% 一年1次 3 0 1天

6
对遗体外运
情况的检查

任务

北京市丰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事务
科

《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二

款：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死亡后因特殊
原因确需运回原籍的，必须经遗体所在

区的民政部门批准；未经批准，遗体存

放单位不得放行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京民政〔
2024〕34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2026-12-

31
是

医院太平
间

否 15 5% 一年1次 1 0 1天

7
对社区养老
设施的检查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局

老龄工作

科(养老
服务科)

《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》第二十
条：社区养老设施的管理者 、使用者擅

自改变政府投资或者资助建设 、配置的

养老设施功能和用途的 ，由民政部门责
令限期改正，并责令退赔补贴资金和有

关费用，可以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

下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收回管理权、
使用权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5〕12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2026-12-

31
是

养老服务
驿站

是 103 5% 一年1次 6 0 0.5天



8

对养老机构
的日常检查

任务（现

场）

北京市丰
台区民政

局

老龄工作
科(养老

服务科)

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：对
已经备案的养老机构，备案民政部门应

当自备案之日起20个工作日以内进行现

场检查，并核实备案信息；对未备案的
养老机构，服务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应当自发现其收住老年人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以内进行现场检查 ，
并督促及时备案。民政部门应当每年对

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和质量进行不少于一

次的现场检查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京民政〔
2025〕12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是 养老机构 是 56 100% 一年1次 56 0 0.5天

9

对养老机构
的日常检查

任务（非现

场）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
局

老龄工作

科(养老

服务科)

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：对

已经备案的养老机构，备案民政部门应
当自备案之日起20个工作日以内进行现

场检查，并核实备案信息；对未备案的

养老机构，服务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
政府民政部门应当自发现其收住老年人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以内进行现场检查 ，

并督促及时备案。民政部门应当每年对
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和质量进行不少于一

次的现场检查。《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

监管暂行办法》第十条 督促指导养老
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，建立健

全服务规范、服务流程、服务信息公开
、服务人员考核奖惩、服务纠纷处理等

方面制度,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

精神慰藉、文化娱乐等服务,配备相应
服务人员。加强对养老机构履行合同和

提供服务情况的监督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
非现场检

查

京民政〔

2025〕13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是

丰台区养

老机构
是 56 100% 一年1次 0 56 0.5天

10

对区级民办
非企业单位

的日常检查

任务(现场)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组织

科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》
第十九条：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

管理职责：（一）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

的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；（二）对民
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 ；（三）对

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

监督检查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
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。《社会组织抽

查暂行办法》第五条：抽查分为定期抽

查和不定期抽查两种方式 。定期抽查是
指登记管理机关按年度随机抽取本级登

记的社会组织开展检查 。县级、市级、

省级登记管理机关对本级登记的社会组
织的抽查比例分别不低于 3%、4%和5%，

民政部对本级登记的社会组织的抽查比
例不低于10%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48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

民办非企

业单位
否 318 4% 一年1次 13 0 1天

11

对区级慈善

组织的日常

检查任务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组织

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》第一百零三
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

法履行职责，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

查，对慈善行业组织进行指导 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
非现场检

查

京民政〔

2025〕3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 慈善组织 否 1 100% 一年1次 0 1 0.5天



12

对区级民办
非企业单位

的日常检查

任务(非现
场)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组织

科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》

第十九条：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

管理职责：（一）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
的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；（二）对民

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 ；（三）对

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
监督检查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

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。《社会组织抽

查暂行办法》第五条：抽查分为定期抽
查和不定期抽查两种方式 。定期抽查是

指登记管理机关按年度随机抽取本级登

记的社会组织开展检查 。县级、市级、
省级登记管理机关对本级登记的社会组

织的抽查比例分别不低于 3%、4%和5%，

民政部对本级登记的社会组织的抽查比
例不低于10%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
非现场检

查

京民政〔

2025〕1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

民办非企

业单位
否 318 11.5% 一年1次 0 37 0.5天

13

对区级社会
团体的日常

检查任务

（非现场）

北京市丰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组织

科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》第二十四条 
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：

（一）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、变更、注

销的登记；（二）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
检查；（三）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

问题进行监督检查，对社会团体违反本

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。《社会组织
抽查暂行办法》第五条：抽查分为定期

抽查和不定期抽查两种方式 。定期抽查

是指登记管理机关按年度随机抽取本级
登记的社会组织开展检查 。县级、市级

、省级登记管理机关对本级登记的社会

组织的抽查比例分别不低于 3%、4%和
5%，民政部对本级登记的社会组织的抽

查比例不低于10%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
非现场检

查

京民政〔
2024〕38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 社会团体 否 76 11.5% 一年1次 0 9 0.5天

14

对区级社会

团体的日常

检查任务
（现场）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局

社会组织

科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》第二十四条 

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：
（一）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、变更、注

销的登记；（二）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

检查；（三）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
问题进行监督检查，对社会团体违反本

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。《社会组织

抽查暂行办法》第五条：抽查分为定期
抽查和不定期抽查两种方式 。定期抽查

是指登记管理机关按年度随机抽取本级

登记的社会组织开展检查 。县级、市级
、省级登记管理机关对本级登记的社会

组织的抽查比例分别不低于 3%、4%和

5%，民政部对本级登记的社会组织的抽
查比例不低于10%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47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 社会团体 否 76 4% 一年1次 4 0 1天

15

对未经登记

擅自以社会
组织名义开

展活动的检

查

北京市丰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组织

科

《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 》第二条：社
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（以下简称登记管

理机关）取缔非法社会组织，适用本办

法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
非现场检

查

京民政〔
2025〕10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

非法社会

组织
否

不特定主

体
无 一年1次 0 1 0.5天

16
对志愿服务
组织的日常

检查任务

北京市丰
台区民政

局

社会组织

科

《志愿服务条例》第五条：县级以上地
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 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京民政〔
2025〕19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

志愿服务

组织
否 2 50% 一年1次 1 0 1天



17

区属残疾人

托养机构日

常检查任务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
局

安全生产

科

《北京市残疾人托养机构管理实施细则

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：区民政部门应按
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对辖区内残疾人托养

机构进行监督管理。每年对残疾人托养

机构的安全和服务质量进行不少于一次
的现场检查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24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是

残疾人托

养机构
是 2 100% 一年1次 2 0 1天

18

丰台行政区

域界线界桩

的日常检查
任务

北京市丰

台区民政
局

社会事务

科

《行政区域界限管理条例 》第三条：国

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行政区域界线管

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
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 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 现场检查

京民政〔

2024〕15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

行政区域

界线界桩
否 26 20% 一年1次 6 0 1天

19
区属儿童福
利机构业务

工作的检查

北京市丰
台区民政

局

安全生产

科

《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 》第四十七条

规定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
应当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 ，对其设立

的儿童福利机构及工作人员履行监督管

理职责。

本部门 日常检查 否
非现场检

查

京民政〔
2025〕21

号

区级
2026-01-

01

2026-12-

31
否

儿童福利

机构
否 1 100% 一年1次 0 1 0.5天

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入企检查年度频次上限 ：    3      次/年   


